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我们作为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赛轮（越南）有限公司新增资金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赛轮（越南）有限公司的担保有助于该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在可控制

范围内，我们事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报告期内，公司全体董事

和管理层都能够审慎对待并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风险。该担保事项有利于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保证公司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该担保行为没有损

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合转制设立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人员及业务转入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且该所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并具备为上市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为确保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顺利进

行及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我们同意改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使股东利益最大化，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同意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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